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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农村牧区绿色金融服务的对策探讨

包玉珍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是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更依赖于金融的支持。未来金融业发展的主要

方向是“环境保护”，这将成为金融机构运作的主要

内容，金融机构所实行的“绿色金融”是对传统金融

的延伸和扩展，也是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绿色金融作为发展绿色经

济的主要措施，在我国邮政储蓄领域首次应用并开始

推广。2011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过深化金融体

系改革，实施绿色发展的构想，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发展，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明确

的发展方向。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过“建

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的问题，2015 年

和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了发展普惠金

融，绿色金融和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的问题。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中也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加快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绿色产业发展，绿色发展成为了五大发展理念中的一个。

在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农村牧区经济得到了

较快的发展。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忽略了环境和

资源问题，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我

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模式

需要转型升级，因此发展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是今后

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贯彻执行绿色发展理

念，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了农村牧区各家金融

机构服务转型的主要问题。

二、绿色金融的内涵

目前，国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绿色金融”定

义。关于绿色金融各种重复的定义主要有环境金融、

气候金融，可持续金融和绿色投资等。现已迫切需要

统一标准的绿色金融概念。我国也没有形成绿色金融

统一的概念，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 2000 年出

版的《美国传统词典》（第四版）认为绿色金融是指

利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量，

保护生态环境的金融，将绿色金融又称为环境金融或

可持续金融。另一种观点是金融机构扶持绿色产业的

过程中在贷款数量、期限和利率等方面给绿色发展企

业提供优惠政策的金融。还有一种观点是金融机构把

环境保护作为首要职责，促进环境资源和经济协调发

展，实现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际上说

“绿色金融”就是以改善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

提高产业的绿色增长为目标，运用新型金融工具为绿

色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投入的金融行为。金融机构以环

境保护为前提，在金融业务的运行中体现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加强环境资源保护，

并以此来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绿色发展理念

下，绿色金融的目标市场根据市场属性分化为具有公

共产品性质的绿色治理市场和具有外部性特征的绿色

增长市场。价格信号不再是唯一有效信号，环境因子

影响两个市场的资金配置。笔者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

融部门依据金融产业政策，从保护环境角度出发，对

高耗能产业和环境污染企业严格控制信贷资金支持，

是对环境污染保护和节约能源所提出的一种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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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绿色金融作为金融行为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部

分，金融部门不但要保持财务可持续性，而且在贷款

的发放中，优先扶持节能环保的产业。主要模式包括

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农村牧区绿色金

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战略，从农牧业资源环境保护角

度出发，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行为来推动农牧业可持续

发展。金融机构通过贷款业务，在财务可持续的基础

上优先支持保护农村牧区环境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

利用的有机农牧业，生态农牧业的发展。     

三、发展农村牧区绿色金融服务的对策

建议

在我国，绿色金融的内涵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

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各种金融工具促进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的金融体系，是对传统金融的延伸和进

一步发展。完善农村牧区绿色金融服务体制，需要从

以下三个角度出发来思考。

（一）培育农村牧区绿色金融服务需求主体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以单个家庭为主的经营体制必然向农业专业大户、农

业企业、农业合作社为主导的体制转型。近年来的中

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支持种养

大户、家庭农牧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加快构建新型农牧业经营体系

是培育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牧业现代化的关

键。在农村牧区大范围地开展绿色金融教育，要培养

提升农村牧区各阶层经营主体和农牧民的“绿色金融

需求”意识。在发展农牧业生产规模化的进程中要以

建立专业种养殖大户、家庭农牧场、合作社、龙头企

业等为主体的绿色生产体系，促进绿色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的建设。要扩大参与绿色金融市场的主体，要鼓

励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介入绿色金融业务的

积极性，构建绿色金融的市场体系。加快绿色金融市

场机制的建设。鼓励绿色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设，推进

绿色中介机构的发展。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金融机

构要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培训，招聘熟悉绿色金融国际

准则和经验的专业人才。

（二）构建农村牧区绿色金融服务供给机制

提高强化农村牧区金融从业人员、股东投资者

的绿色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逐渐开办银行与客

户之间的绿色金融业务。制定农村金融机构开展绿色

金融业务的战略目标和计划，并为绿色金融的有效展

开提供组织保障。构建农村牧区绿色金融服务统计监

测评价机制和体系，以及农村牧区绿色金融服务的社

会监督机制。金融部门要积极研发并创新各种绿色金

融产品和业务模式。主要加快绿色信贷服务的创新，

在信贷政策的制定中引入绿色环境保护理念。创新探

索“碳排放权”质押等产品，弥补绿色信贷中抵押品

不足的问题。大范围地推广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

色基金等业务，扶持绿色发展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项

目。加强绿色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建立完善绿色金融

衍生产品市场和绿色金融中介服务市场。

（三）完善政府绿色金融政策法规体系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基本前

提，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进程需要加快。目前我国

环境保护政策的法律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需要完善

环境政策法律保障体系，为农村牧区绿色金融制度提

供法律保护。要加大绿色金融执法力度，对《商业银

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并加入“绿色”的内容。补充和完善环境保护的各项

内容和实施细则，对污染环境的企业和个人明确法律

责任。各个地方政府在国家统一的法律制度下，根据

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出绿色金融的地方法律法规，

促进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强化法律保障，适时调

整、完善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重点是完善绿色信贷监管，促进生态风

险监管等方面的法律体系。要制定农村牧区绿色金融

扶持政策，制定农业产业环保标准和农村牧区环境风

险评级标准。构建金融部门的绿色金融风险分担和转

移制度，促进各种产业的绿色性升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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